附件一：基础配置清单
1. 说明：本次应急提升装备配置应不低于本表中“基础性能与配置参数”要求。
2. 供应商应在本表的基础上，根据自身产品真实信息，提供不低于本表参数的设备并进行单项报价。
3. 供应商可不对所有产品进行报价，只需对自己能够提供的设备进行参数建议和报价。
4. 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应当真实。且保证每项参数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序号
	装备类别
	装备名称
	基础性能与配置参数

	1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便携式防水防爆应急强光灯
	用于水下空间或其他高危场所照明。强光聚光放电时间≥10h,工作光聚光放电时间≥15h,具备聚光泛光及聚泛光强弱可调节功能。

	2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地震搜索机器人
	用于救援现场提供无人搜救功能。防护等级≥IP67,离地间隙≥100mm,越障高度≥200mm,爬坡度≥40°可实现自主避障、自主导航、自主报警、音视频回传等。

	3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复合气体探测器
	用于检测化学品作业场所空气中的有毒有害气体，具备超限报警等功能。主通讯模块通讯不受距离限制采用4G无线传输方式，无线传输距离传输。具有气体数据实时监测、下载和同步报警功能；具有手机端、移动控制终端和电脑端接收方式。

	4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钢筋速断器
	用于切断钢筋施救，最大剪切力≥120kN,最大切割钢筋直径≥20mm,机身可360°旋转。

	5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高压起重气垫
	用于地震、塌方、建筑物坍塌等灾害现场的起重作业。每套设备包括小型方形平面起重气垫3只、中型方形平面起重气垫3只、大型方形平面起重气垫3只和气垫操控组件1套，充气压力≥8bar,最大起重≥23t。

	6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混凝土液压破拆工具组
	用于救援现场实施凿破、打孔等功能的设备。由液压动力站、液压破碎镐、液压圆盘切割锯、液压链锯、液压原木链锯、液压岩心钻、液压增压器和液压渣浆泵组合而成。

	7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激光测距仪
	用于远距离测量。测量距离≥5000m,测距误差≤1m,准测率>98%,重复频率≥6次/min,视场角度>6.5°。

	8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链锯
	用于对木材、钢筋、混凝土等结构构件进行切割，额定电压≥24V,空载转速≥4000r/min,功率≥1.5kW。

	9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漏电检测仪
	用于确定漏电位置，保护人员安全。探测电压范围120V/60hz-220V/50hz。

	10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牵拉器
	用于破拆或结构调整时对人员进行保护，牵拉方向柱等结构，具备扩张、牵引、挤压多种功能。牵引力≥4t,牵引有效行程≥2.5m,配加长钢索≥3m。

	11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切割锯套装
	用于营救受困人员，对物体进行切割等。包括无齿锯、链锯、双轮异向切割锯。无齿锯砂轮直径≥300mm,链锯转速≥14000r/min,双轮异向切割锯锯深≥60mm。

	12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生命探测仪（雷达生命探测仪）
	雷达生命探测仪整套系统包含雷达主机和显示控制终端，探测墙体厚度≥55cm、静止生命体距离≥35m、运动生命体距离≥44m,具备灵敏度设置功能。雷达探测模块应能在不接触生命体的情况下探测到生命体的生命体征：心跳频率或者呼吸频率；采用外置天线空旷环境下遥控距离≥200m;探测模块具备二维定位功能，能将生命体征的二维坐标准确显示在无线接收终端，具有运动轨迹；雷达探测模块单块电池连续时间≥12hs

	13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绳索救援套装
	用于辅助救援人员进行攀爬以及搭建救援通道抢救和运送伤员。包含绳索手套、山岳救援头盔、头灯、护目镜、全身式安全吊带、安全绳、安全钩、上升器、抓绳器、下降器、滑轮、连接带、缓冲器等。

	14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氧气呼吸器
	防护时间≥4h,吸气中氧气浓度≥20%,吸气中二氧化碳浓度≤2%。吸气温度≤35℃,呼气阻力≤600Pa,吸气阻力≤300Pa。配备容积≥2L的碳纤维高压氧气瓶；定量供氧量≥1.5L/min,自动补给供氧量≥100L/min,手动补给供氧量≥120L/min。

	15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液压破拆工具组
	用于地震、塌方、建筑物坍塌等灾害现场障碍物起重和支撑作业，对金属或非金属结构进行剪切、扩张、撑顶等，以保障救援行动的有序进行。包括液压泵、剪切器、扩张器、千斤顶、开缝器、救援顶杆；工作压力≥73Mpa。

	16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凿岩机
	用于岩石、混凝土等物体破碎。冲击频率≥1800次/min,冲击力度≥40J,钎头可更换。

	17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正压空气呼吸器
	具有耐高温、阻燃、绝缘、防腐、防水和便携等性能。使用时间≥1.5h。帽顶部最大冲击加速度≤140gn,帽前部、帽侧部、帽后部最大冲击加速度≤320gn;头盔重量≤1600g。

	18
	地震地质灾害救援
	重型支撑套装
	用于地震、塌方、建筑物坍塌等支撑作业，由支撑杆及各种附件组成，互相通用，具有重量轻、便携带、强度高等特点，最大支撑力≥25t,整套包含不少于34件套。

	19
	抗洪抢险
	打桩机
	用于江河、湖泊堤坝加固，构筑钢木土石组合坝封堵决口，可实现木桩、钢桩等多种材质的桩体进行打桩。打桩速度(沙壤土质)≥1.5m/min,主机重量≤25kg,打击数≥1750bpm,发动机功率≥9.5kW。

	20
	抗洪抢险
	防洪子堤
	用于堤防漫溢险情和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临时加高，子堤每组长≥10m,单元宽>1m,高≥1m,挡水深度≥1m,玻璃钢材质，每套长度不低于10米。

	21
	抗洪抢险
	浮艇泵
	用于洪涝灾害排水，单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轻质玻璃纤维或更优材料，离心泵，含配件包。最大流量≥1500L/min,出口压力≥0.5MPa,排水口尺寸65mm,净重≤65kg。

	22
	抗洪抢险
	救生拉杆
	用于营救落水和遇险被困人员，在岸上或船上开展远距离安全施救。总长≥4.5m,收缩后长≤1.5m,套圈直径≥30cm.

	23
	抗洪抢险
	排水抢险车（中大型排水抢险车）
	用于城市防洪排涝、建筑基坑抽水、地下空间排水等，也可用于供水作业。其中，中大型排水抢险车自带照明系统，可切换至大流量或高扬程作业， 一体化集成车载，具备全地形全天候作业能力。可无线控制，流量≥1000m³/h,连续工作时间≥12h。

	24
	抗洪抢险
	汽（柴）油机泵
	用于应急抢险中排水作业任务。用于应急抢险中排水作业任务。流量≥170m³/h,扬程≥34m,功率≥15kW,汽柴油驱动，出口软管≥100m,采用集成面板集中控制，含配件包，汽缸数量≥2,缸径×行程≥78mm×70mm,可手拉启动和电启动。

	25
	抗洪抢险
	潜污泵
	流量≥350m³/h,扬程≥10m,功率≥20kW,电缆≥50m,湿式电机，泵体不锈钢材质，配套防爆开关，含配件包，连续工作时间≥12h。

	26
	抗洪抢险
	沙袋装袋机
	用于快速装填沙袋、加高加固堤防、抢筑子堤等场景。装袋重量≥15kg,装袋直径>300mm,装袋速度≥300袋/h。

	27
	抗洪抢险
	长臂挖掘机
	具备挖掘、装载、吊装、破碎、拆除等功能，配备北斗定位系统，预留遥控接口。斗容≥0.5m³,挖掘高度≥10.5m,挖掘深度≥9.5m,挖掘半径≥12.5m。

	28
	抗洪抢险
	装载机
	用于洪涝灾害现场装填砂石物料，转运物资。斗容≥0.7m³,掘起力≥44kN,牵引力≥40kN。

	29
	抗洪抢险
	组合式防洪板
	用于堤防漫溢险情和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临时加高，高强度复合材料可拆卸式防洪板，有效挡水高度≥50cm,弯曲强度≥65MPa,拉伸强度≥35MPa,每个宽度不低于0.7米。

	30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便携式灭火水泵
	四冲程、单缸、风冷汽油机、自回式手拉绳启动/电启动，扬程≥75m,重量≤15kg。发动机功率≥7.5kw,四级离心水泵；铝合金抱箍连接，四级泵头可在60秒内与发动机快速拆卸，无需扳手，出水口≥40mm,进水口≥50mm,最大流量≥340升/分钟，最大扬程≥280米，最大压力≥2.8MPa。

	31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点火器
	质量≤2kg,容积≤2L,点烧距离≥1300m,点火速度≤8km/h.

	32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风力灭火机
	用于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功率≥3kW。配备便携式加油器，容量≥20L,质量≤3kg。采用混合四冲程或二冲程发动机，符合国Ⅱ及以上排放标准；气缸排量≤80cm³;整备质量≤14kg;出风口风量≥0.4m³/s;有效风力灭火距离≥1.68m;一次加油连续工作时间≥73min;手感振动≤2.7m/s²;油桶汽油容量≥20L,机油容量≥1L。

	33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高压接力消防水泵
	用于高强度灭火，可实现多台水泵串、并联架设，含配件包。压力≥2.3MPa,扬程≥230m,流量≥300L/min,吸程≥7m,射程≥37m,排量≥100ml,可手拉启动、储能式一键式电启动、无接触感应控制启停、遥控启动，功率≥10hp,转速≥12000r/min,整机净质量≤12kg。

	34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高压细水雾灭火机
	用于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容积≥20L,采用自动转换方式通过旋转枪杆或喷头实现直流喷射和雾化喷射，转换时间≤2s;最大压力≥6Mpa;水平射程：直流≥12m,雾化≥8m;水囊装入背架时，可自动实现水囊与高压泵入水口快速连接；最大流量≥8L/min;配有水压减震装置；净重≤8.3kg;连续工作≥15min,可伸缩。

	35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高扬程水泵
	用于串联供水灭火作业，四冲程双缸风冷发动机，含配件包。功率≥20kW,工作压力≥3MPa,流量≥150L/min,扬程≥300m,整机重量≤150kg。

	36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割灌机
	用于割除易燃灌木野草，打通火灾入场通道，功率≥1.55kW;排量≤36.3 cm³,最大输出轴速度≥8900pm,燃油箱容量≥0.81L,整机净质≤7.5kg,耳旁噪声≤102dB(A),手把震动≤6.6 m²/s,符合国Ⅱ排放标准。

	37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隔离带开辟机器人
	采用双履带式行走机构，可粉碎树木、灌木、草等可燃性植物，迅速开辟防火隔离带。可粉碎的树木直径≥100mm,发动机功率≥40kW,燃料箱容量≥30L,液压油箱容量≥40L,时速≥10km/h。

	38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个人护具
	用于灭火救援个体防护，包含防火头盔、防火服、扑火服、应急背囊、防火防扎鞋、扑火鞋、防火头套、防火手套、头灯、护目镜、防毒面具等装备。

	39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红外热成像仪
	用于隐患火点探测。液晶显示屏，可调整图像显示等，电池续航≥5h。

	40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绝缘剪断钳
	用于事故现场电线电缆或其他带电体的剪切，减小触电危险。绝缘≥380V,剪柄耐电压≥3000V。

	41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软体水枪
	可灌装A类/B类泡沫，耐腐蚀，配备高强度可调腰带及肩带，容量≥20L。质量≤2.5kg,满载水量≤25kg手起动/电启动，行军方式：背负式，装水方式：水囊式，最大压力≥4.2Mpa,最大流量≥12L/min;喷雾水平射程≥9m,喷射垂直射程≥6m,最大喷雾量≥9L/min,喷泡沫≥8.5m,最大喷泡沫量≥8L/min;启动性能≤10s。

	42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森林火灾扑救特类车辆（高压喷雾车）
	高压喷雾车采用四驱越野底盘，涉水深度≥600mm,越壕≥500mm,越障≥300mm,承载人数≥5人，配备高压喷雾系统，消防泵额定流量≥3L/s,喷雾枪射程≥20m,液罐容积≥1000L。国六排放标准，具有工信部公告。

	43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森林火灾扑救特类车辆（隔离带开辟车）
	隔离带开辟车具备对密集荆棘枝干、灌木杂草、高大林木等多种植被的粉碎、刨铣和卷土翻填掩埋等隔离带开辟功能，可选配照明设备。可粉碎的树木宽度≥1800mm,质量≤4650kg,最大行驶速度≥12km/h。

	44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森林火灾扑救特类车辆（灭火车）
	灭火车由灭火挡板、碾压灭火板、拖拽灭火装置、风力灭火机、灭火弹箱等组成。国六排放标准，具有工信部公告。

	45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森林火灾扑救特类车辆（远程供水管线车）
	远程供水管线车内置照明、远程供水等系统，以取力器为动力源，水带铺设≥3000m,扬程≥500m,射程>25m。国六排放标准，具有工信部公告。

	46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消防摩托车
	用于保障山区森林火灾扑救。发动机单缸、四冲程、水冷；功率≥14.5kW,扭矩≥25N/m;驱动方式为2WD/4WD自由切换，轴距≥1800mm,最高车速≥50Km/h;配消防泵，流量≥3.4L/s,扬程≥55m，300ml≤排量≤400ml,外形尺寸≤3500×2000×2500mm。每辆车需提供特种车辆责任险。

	47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消防水泵（高压接力水泵）
	高压接力水泵可实现多台水泵串、并联架设，压力≥2.3MPa,扬程≥230m,流量≥300L/min,吸程≥7m,射程≥37m,排量≥100ml,可手拉启动、储能式一键式电启动、无接触感应控制启停、遥控启动，功率≥10hp,转速≥12000r/min,整机净质量≤12kg。

	48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消防水泵（重型水泵）
	重型水泵发动机V型双缸、风冷、四冲程涡轮增压，重型水泵发动机功率≥25kW,水平射程≥40m,流量≥255L/min,压力≥7.5MPa,吸程≥7m,具有自吸功能。

	49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消防水泵（重型水泵）
	重型水泵发动机V型双缸、风冷、四冲程涡轮增压，重型水泵发动机功率≥25kW,水平射程≥40m,流量≥255L/min,压力≥7.5MPa,吸程≥7m,具有自吸功能。

	50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移动蓄水池
	用于无水源场景，作为森林消防泵及其他以水灭火装备的临时水源点，分为水囊、贮水池、蓄水池等，无需捆绑固定可直接向罐内注水自立，容积≥2t,质量≤9kg。

	51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油锯
	汽油机驱动或新能源电池驱动，功率≥5.4kW,重量≤7.5kg,燃油箱容积≥0.8L,连续工作时间≥60min;采
用二冲程或四冲程发动机，发动机用双活塞环结构；排量≤92cm³,主机比质量≤1.4kg/kw,导板尺寸
≥18”,锯切效率≥91cm²/s,锯切燃油消耗率≤79g/m²,手感振动≤6m/s²,起动性能≤6s,符合国Ⅱ标准

	52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
	用于检查氧气、 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等气体浓度。泵吸式，包括声光双重报警、半导体传感器、充电电池等组件。

	53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中小型水罐消防车
	用于小范围火灾早期扑灭。配备四驱底盘，载水≥3m³,车载消防泵工作扬程≥200m,额定流量≥150m³/h。国六排放标准，具有工信部公告。

	54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自救呼吸器
	采用耐高温阻燃材料制造，质量≤2.5kg。高温环境下能有效保护面部、颈部及呼吸系统的安全，滤烟效率≥95%,吸气阻力≤120Pa,单个滤芯累计防护时间≥4h。

	55
	水域救援
	防水头灯
	为水域救援提供光源。可在水下使用，连续照明时间≥90min,防水等级>IP68,亮度>3001m,续航≥50h节能模式续航≥200h。

	56
	水域救援
	救生拉网
	用于在洪水、激流等危急情况下，人员、物品救助打捞。尺寸≥400cm×100cm。

	57
	水域救援
	救生抛投器
	用于落水人员救助，工作压力≥8.5MPa,陆用抛射距离≥350m,水用抛射距离≥250m,锚钩抛射距离≥80mc

	58
	水域救援
	救援船艇
	气垫船荷载人数≥8人，速度≥40km/h,装载能力≥400kg。水上最大巡航速度≥50KM/H,冰上最大巡航速≥80KM/H,续航时间≥3/h;发动机功率：汽油不低于200KW,巡航油耗≤M35L/h,油箱容积≥110L;有效载重≥900KG,垫升高度≥300mm,外形尺寸≥8.20*3.4*2m,船体净重≤1500kg;实测风力不大于6级可正常行驶并执行任务，满载平静水面时30秒至少达到10KM/H航速；水上挚动距离为3倍船长。

	59
	水域救援
	救援船艇
（自扶正救援艇）
	自扶正救援艇具备自动回正功能，发动机功率≥45kW,船体面料多层加固的复合材料(厚度≥1mm),耐磨、防割，可实时定位，配有自动泄压系统，快速充气且充气时间≤10min。浮筒直径≥50cm,航速≥50km/h;外形尺寸≥4.6*2.5*2.35m,浮筒直径≥50cm,气室数量≥12个，船体净重≤130kg,航速≥50km/h。

	60
	水域救援
	救援浮桥
	用于水域中快速通行，长度>4m,静态下承载浮力≥500kg,充气时间≤15min。

	61
	水域救援
	救援舟艇组合（冲锋舟）
	冲锋舟主机安装舷外机，舟身采用玻璃钢或铝合金材质，功率≥30kW,外置油箱容量≥20L,承载人数≥8人，功率≥30kW,航速≥40km/h,承重≥800kg

	62
	水域救援
	救援舟艇组合（摩托艇）
	摩托艇四周设计有发光带，便于夜间操作，有可轻松拖拉通道边缘，长度≥5m。

	63
	水域救援
	救援舟艇组合（橡皮舟）
	橡皮艇具备电动充放气、放穿刺等功能，重量≥60kg,核载人数≥8人，工作压力≥0.2bar,充气时间≤90s;采用PVC材质，充气船体，具有排水阀门、铝合金拉丝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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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救援
	救援舟艇组合（舟艇拖车）
	舟艇拖车用于在应急救援中，转运舟艇使用。净重>200kg,载重≥300kg,绞盘支架带有安全保险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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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救援
	流速监测仪
	用于液体流速、流量监测。测量流速≥5m/s,持续工作时间≥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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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救援
	潜水打捞系统
	包括小型打捞袋、中型打捞袋。其中，小型打捞袋≥2个，单个提升能力≥2000kg,配有可拉式排气阀，排气阀在压力过高时，可自动泄压；中型打捞袋≥2个，单个提升能力≥4000kg,选配可拉式排气阀排气阀在压力过高时，可自动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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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救援
	水陆两用破拆工具组
	用于救援现场实施凿破功能的设备。包括电动液压泵、液压剪切器、液压扩张器、液压救援顶杆、液压管、电源控制系统、浮力装置、水下警示灯、充电系统、气压维护检测系统、便携运输箱等。能够满足在70m以下水深正常使用，工作压力>30MPa,续航时间≥60min。

	68
	水域救援
	水面移动救生担架
	用于营救落水者并保障其体温稳定，也可用于运送救生物品和救灾物资。载荷≥100kg,航速≥7m/s,控制距离≥1.1km,低于25℃自动升温。承载浮力≥80kg,载重≥1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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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救援
	水深探测仪
	探测水域水深。量程≥150m,精度≤±1%,最小显示分辨率≤1mm,发射频率200～200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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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救援
	水域救援工具组
	由滑轮、漂浮救生绳、护轮、静力绳、绳包、护绳套、钢缆锚点、攀爬钩、安全钩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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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救援
	水域救援套装
	由水域救援头盔、水域救援手套、水域救援靴、激流救生衣、特级干式/湿式救援服，大音量救生口哨、水域救生刀、多用途信号灯、抛绳包等组成。其中干式水域救援服防渗漏性能：水中浸泡1小时后服装进水量小于200g;牛尾绳静态长度≥100cm、伸展长度≥1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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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救援
	遥控救生圈
	采用两个双通道推进器，续航时间≥90min,空载速度≥15节，浮力≥500N,拉力≥80N,遥控距离≥1900m内置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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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域救援
	中小型水陆两栖救援车
	用于道路受阻常规设备无法通行情况下，保障物资运送、群众转移、救援人员通行等工作。发动机排量≥2.5L,陆地巡航速度≥30km/h,水上巡航速度≥5km/h,跨越沟壑宽度≥1.5m,跨越垂直障碍高度≥0.6m爬坡能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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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便携式除颤仪
	用于心脏骤停紧急施救。除颤脉冲双相波，充电到200J时间≤10s,电池寿命≥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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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便携式担架
	用于伤员转运和不适宜搬动人员搬运。担架尺寸≥2m×0.5m×0.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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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救援无人机（测流无人机）
	测流无人机具备水体流速、流量监测等系统。标准载荷≥7kg,抗风能力≥6级，空载续航时间≥30min;测流仪：有效距离：0-40m,测量范围：0.1-20m/s;0.1-40m/s,测量精度±0.01m/s;±1%,测流仪防护等级≥I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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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救援无人机（灭火无人机）
	灭火无人机可挂载水枪、干粉灭火弹、小型水桶等执行灭火作业，载重≥30kg,抛投挂点≥2个，工作温度≥150℃。最大空载飞行时间≥35min,载重30kg,飞行时间≥12min,遥控器控制距离≥2km;模块支持快插快换抛投，支持三段抛投，抛投总重量3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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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救援无人机（侦察无人机）
	侦察无人机用于火情、洪水、地形、搜索等侦察活动，搭载可见光及红外热成像相机、模块化照明与喊话系统，完成野外应急搜索、人员搜救等工作，单次作业续航时间≥2h,巡逻覆盖覆盖半径≥1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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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通信指挥设备（北斗终端）
	北斗终端具有北斗三号短报文通信功能，RSMC通信成功率≥95%(无遮挡、无干扰情况下),发射频点支持Lf1、Lf2频点，支持接收S频点，具备一键报警和关机报警等功能，防护等级≥IP67,可实现定位获取、位置上报。CPU数量≥8核，主频≥2.3GHz,存储：RAM ≥6GB,ROM ≥128GB,支持TF存储卡扩展；跌落≥1.5m硬质地面；安卓10以上操作系统；6英寸以上不低于2280*1080像素电容触控显示屏幕；终端厂家应具有北斗三号民用短报文终端生产资质且产品应取得具备北斗三号民用终端产品入网检测能力机构出具的入网检测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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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通信指挥设备（数字集群手持终端）
	数字集群手持终端符合《应急指挥窄带无线通信网总体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要求，产品为国产自主品牌，通过国家无线电管理局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并获得型号核准证，通过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关于PDT设备空口一致性测试功能及射频性能检测，发射功率1～4W可调，频率范围350-400MHz,兼容PDT/DMR/模拟制式，屏幕尺寸≥2.0英寸，电池容量≥2000mAh使用时间超过10小时(90:5:5模式),防护等级>IP67,支持手动写频改频，支持北斗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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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通信指挥装备（布控球）
	布控球支持远程配置截图、录像、多客户端音视频实时预览、远程下载音视频文件、程序升级，线路、一个接口。支持远程发送云台控制指令，可实现镜头变倍、云台转动、光圈控制、云台水平自稳等功能镜头支持防雨淋、防雾、防风、防沙尘功能；支持前端显示屏，装备主机(含电池)总重量应≤3kg,防护等级≥IP66;支持33倍光学变倍；支持多光源报警闪烁灯，红蓝警示闪烁方便执勤执法警示使用；支持国标可同时接入2个第三方平台；具有OLED屏，可显示无线网络模式及信号强度，WIFI、定位、电量、蓝牙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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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通信指挥装备（单兵图传）
	单兵图传支持4G/5G全网通网络，支持以太网接口、外置音视频接入、外接热成像仪等，对多条连接线集成至一条线路、多个接口，基于蜂窝组网技术的单兵音视频采集装备应内置麦克风及扬声器，支持2卡5G同时传输；支持4K高清输入；支持HDMI接口，可连接笔记本电脑、无人机、DV图像输入；支持5G/4G无线网络、以太网有线网络一键切换；具有OLED显示屏显示设备拨号、电量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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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移动照明工作平台
	用于救援现场应急照明。灯头总光通量≥360000Lm,灯头总功率4kW(±10%),灯光覆盖半径≥120m，照度≥200Lux,灯塔高度≥7m,灯塔装卸时间≤180s,抗风等级≥5级，防水防雨≥IP67;升降控制方式：电动+遥控，升起高度≥8m;完全升起时间≤3min;采用发电机和备用电源供电，发电机输出功率≥5kW，连续使用时间：≥14h;抗风等级≥8级，重量≤48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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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应急电源
	为救援设备应急供电。输出功率≥1kW,电源箱质量≤10kg,工作温度-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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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保障
	应急照明系统
	用于灾害事故现场照明，光源类型为LED,具备液压升降等功能。含单向直射、环形照明，可选配头灯、多功能手提探照灯、大功率广播等。功率>2kW,工作时间>13h,输出220V和380V电压，抗风等级≥8级，防护等级≥IP65。


[bookmark: _GoBack]
